资金管理（收入）
1、 流程与风险控制

1. 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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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风险点及预控措施

	序号
	环节
	预控措施

	1
	收费通知
	严格按国家允许收费项目及标准发放收费通知

	2
	开具票据
	统一开具财政电子打印发票

	3
	收款上缴
	收到款项及时足额上缴财政专户

	
	
	


3. 岗位职责

	序号
	岗位
	岗位职责

	1
	总务处
	总务处严格按国家允许收费项目及标准向学生发放纸质收费通知。

	2
	会计室
	根据学生提供银行代收凭条（银行代收）或学生直接所交现款（学校代收），向学生提供电子打印票据


2、 基本规范

1. 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依法组织收入；各项收费必须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收费范围和标准，并使用符合国家规定的合法票据；各项收入必须全部纳入学校预算，统一管理，统一核算；
2. 收支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所有经费支出均不得直接从收入中直接列支，严禁以各种名义截留或坐支收入；
3. 学杂费主要包括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缴纳的杂费和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缴纳的学费等。学杂费依据收费许可证，按照市物价局确定的统一收费标准向学生收取，开具“中小学收费票据”；
4. 在办理业务中取得的各项收入必须及时入账，足额缴入财政专户，不允许任何形式的截留坐支，不得私设“小金库”，不得账外设账，严禁收款不入账；
5. 现金收入只收不支。所有收入款项都应如数存入开户银行或财政专户，不得以现金收入直接进行各项开支，即不准坐支现金；
3、 制定依据

1.《无锡市学校管理中心学校财务管理暂行办法》；
2.《无锡市学校管理中心学内部财务与会计管理控制制度》；
3.《无锡市学校管理中心学财务负责人岗位职责》；
4.《无锡市学校管理中心学会计岗位职责》；
5.《无锡市学校管理中心学票据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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